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服务贸易项下外币现钞提取审批

（一）办理依据

《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印发〈经常项目外汇业务指引（2020

年版）〉的通知》（汇发〔2020〕14 号）；

（二）办事条件

申请人为境内机构，有提取外币现钞交易的真实性、合法性

和必要性。

禁止性要求：申请材料不齐全，不符合法规规定。

（三）申请材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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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基本办理流程

1.申请人提交申请；

2.决定是否予以受理；

3.不予受理的，出具不予受理通知书；受理的，出具受理通

知书，审核作出核准或者不予核准的决定；

4.对于符合规定条件予以核准的，向申请人出具核准文件；

不予核准的，做出不予核准的行政许可书面决定并说明理由；

5.材料不全或不符合法定形式的，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，并

出具《行政许可补正通知书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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审批时限：20 个工作日

受理部门：所属地外汇局

收费标准：不收费

咨询途径、办公地址和时间：见国家外汇管理局内蒙古自治

区分局官方互联网站公布的“国家外汇管理局内蒙古自治区分局

及辖属各盟市分局联系方式”。

http://100.1.63.45/neimenggu/file/file/20230821/39dd4819c24343f0bf3d5d0284132c07.pdf?n=%E5%9B%BD%E5%AE%B6%E5%A4%96%E6%B1%87%E7%AE%A1%E7%90%86%E5%B1%80%E5%86%85%E8%92%99%E5%8F%A4%E8%87%AA%E6%B2%BB%E5%8C%BA%E5%88%86%E5%B1%80%E5%8F%8A%E8%BE%96%E5%B1%9E%E5%90

